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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省委、市委关于做好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部署要求，为进一步推进全市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结合我市实际，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发展质量、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治理效能“四大任务”，坚持问题导向、基层导向、利民导向、发展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推进涉改镇村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布局更加合理、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管理服务更加规范、人才队伍更加壮大，促进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2021年，力争全市乡村旅游总收入达到180亿元，年增幅达到15%。2025年，力争全市乡村旅游总收入在2019年基础上翻一番。
二、重点任务
（一）优化发展布局。优化全市乡村旅游产业空间布局，形成“三带七区多点”发展格局。指导各县（区）按照《涉改镇村旅游规划导则》，将涉改重点旅游镇村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纳入“十四五”文旅发展规划和乡村振兴专项规划。在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剑阁县盐店镇五指村开展“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规划编制试点，推动乡村公路修建、农业园区打造、水利设施建设、林业生态保护、美丽新村建设等与乡村旅游规划“多规合一”，统筹推进。（完成时限：2021年12月31日前）
（二）加大项目建设。坚持市县（区）联动，加快推进曾家山生态康养旅游度假区、唐家河旅游度假区、芳香南山鲲鹏旅游度假区、米仓山大峡谷森林公园、剑阁五指山旅游度假区、大蜀道昭化段文旅融合项目、梨仙湖文旅新区等一批乡村旅游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产品，提升乡村旅游品质。（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三）开展试点示范。整合宣传、文旅、农业、交通等相关
资源，在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市级示范乡镇（街道）、示范村（社区）中开展乡村旅游“样板村”建设试点。围绕乡村旅游经营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产品培育等，在苍溪县黄猫垭镇、旺苍县东河镇、剑阁县下寺镇、青川县木鱼镇、利州区龙潭乡、昭化区昭化镇、朝天区沙河镇等涉改重点旅游镇村开展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试点示范工作，探索总结可复制推广的新模式新路径。（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四）提升基础配套。推进乡村旅游“最后一公里”建设，力争实现涉改重点旅游镇村、国家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通达四级及以上公路。指导鼓励涉改重点旅游镇村对撤并后留存的闲置集体建设用地和房屋，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前提下，实施“旅游功能化”改造，因地制宜改建成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旅游厕所、乡村文化体验馆等文旅服务场所，提升乡村闲置公共资源综合利用率。对涉改镇村提升建设国家A级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和生态旅游示范区的，支持建设游客中心、旅游厕所、停车场、旅游标识系统等配套设施。（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五）培育产品体系。指导涉改重点旅游镇村整合资源、优化管理，打造产品，培育品牌。培育评定一批乡村旅游精品民宿、星级农家乐/乡村酒店，休闲农庄、农业公园、产业特色街区、美丽休闲乡村、水美新村等，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体系。加大乡村旅游商品、文创产品研发力度，包装转化一批农副产品、手工艺品、非遗技艺。开发“米仓茶宴”等一批特色乡土菜品。开展乡村旅游品牌建设，力争建成乡村旅游类国家A级景区5个、旅游度假区2个、生态旅游示范区1个、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30个，争创“天府旅游名镇”“天府旅游名村”。（完成时限：2025年12月31日前）
（六）传承乡土文化。加强乡村文化遗产抢救性记录和有效传承，建设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传习所）。支持引导“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依托乡村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农耕文化等，扶持建设一批民俗生态博物馆、乡村（社区）博物馆、村史馆等。围绕民族民俗文化、农业文化遗产等打造一批有底蕴、有内涵、有特色、有影响的传统民俗节庆，形成品牌。（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七）强化宣传营销。整合涉改镇村乡村旅游资源、产品，跨区域推出乡村旅游研学之旅、非遗之旅、红色之旅、康体之旅、美食品鉴之旅等线路产品。与市内外旅行社合作，加强乡村旅游线路产品推广，引流乡村旅游自驾团队、研学团队。持续举办好苍溪梨花节、旺苍红色旅游文化节、大蜀道文化旅游节、曾家山避暑节、唐家河紫荆花节等乡村旅游节会活动。借助“世界乡村旅游大会”平台，成立“乡村旅游广元百家联盟”，开展乡村旅游产品线上宣传推广和联动营销。（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八）创新体制机制。探索建立市、县两级乡村旅游联席会议制度。支持涉改重点旅游镇村在不增加机构、编制的前提下，依托便民服务中心或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设立基层文化旅游服务中心，负责乡村旅游管理服务。争取对县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予以公益岗位倾斜支持。争取出台《广元市乡村旅游条例》地方性法规，规范乡村旅游的规划、建设、管理等。推动各县区建立乡村旅游协会，强化行业自律。（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九）开展人才培训。每年，以县为主体在涉改镇村选拔一批长期扎根服务乡村，并在文化繁荣和旅游产业发展方面发挥引领作用的带头人，纳入全省乡村“文旅能人库”。优先对纳入省、市“文旅能人库”的带头人开展培训。借助国家、省级培训平台和市级涉旅部门培训资源，积极组织乡村旅游重点镇村党委书记、产业带头人、返乡创业者参加培训。（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协调。全市上下要高度重视、合力推进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实行市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专项实施小组统筹、县（区）为主体的工作推进机制。市级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共同保障各项工作务实推进。
（二）强化资金保障。各县（区）是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投入、建设主体，要加大对涉改镇村规划指导、配套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引导，市、县（区）要积极争取省级相关专项资金渠道和项目支持。
（三）加大督促考核。市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专项实施小组不定期对县（区）、涉改镇村开展指导，收集汇总工作推进情况，年终全面验收，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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